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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Property Group Co., Limited 

保 利 置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 

之 

職權範圍 

 

成立 

1.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委員會」）根據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 2023 年 11 月 3 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而成立。 

 

組成、法定人數及會議 

2. 委員會成員經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委任。委員會最少由三名

成員組成。 

3. 召開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兩名委員會成員。 

4. 會議次數應不少於每年两次。如認為有需要，委員會可要求召開額外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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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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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檢視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的實施及成果；監督公司環境、社會

及管治表現與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期望和要求保持一致； 

(e) 審閱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並建議董事會通過；及 

(f) 每年向董事會匯報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 

 

匯報程序 

11. 委員會的完整會議紀錄應由委員會秘書或委員會指定之人士保存。委

員會會議紀錄及書面決議案的初稿及最後定稿應編製及先後發送委員

會全體成員，初稿供成員表達意見，最後定稿作其紀錄之用。 

12. 委員會應就其作出的決定或提出建議按定期的基準向董事會匯報。 

13. 在委員會會議隨後的下一個董事會會議，委員會主席須就委員會的調

查結果及所提出的建議向董事會匯報。 


